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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药科大学科研项目经费支出调整实施细则

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科研项目经费的支出管理，依据《中国

药科大学纵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《中国药科大学横向科研经费

管理办法》及《中国药科大学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调整的规定》的

文件精神，对科研项目经费的支出调整做以下规定。

一、支出调整原则

科研项目经费负责人要严格按照批复的项目合同（或任务

书）中的预算支出范围和标准使用经费，不得列支超预算或无预

算的支出。科研项目经费的支出调整应遵循相关性、真实性和合

理性的基本原则，具体规定如下：

（一）科研项目预算调整申请已经批复，单项科目的实际支

出超出调整后预算金额的部分允许调出。

（二）因科研项目的启动先于财政拨款到账时间发生的相关

支出，允许调入该项目。

（三）在项目中期检查或财务验收时，由项目资助方认定的

不合理支出可以调出或退回；在预算批复范围内真实发生的该项

目的相关支出可以调入。

（四）为保证科研项目经费按照项目合同（或任务书）的预

期目标顺利完成，在项目结题前已发生而未完成实际支付的费

用，可以确认相关支出。

（五）下列情况，不予调整支出：

1、已办理结题和财务验收的科研项目发生的支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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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生成决算报表（包括季度、中期及年度）并上传给项目资

助方的科研项目发生的支出（中期检查或财务验收时由项目资助

方认定的不合理支出除外）；

2、通过国库支付的项目支出；

3、与本课题（项目）无关的支出不得调入；

二、支出调整办理程序

对于上述准予支出调整的情况，项目负责人需按以下程序办

理：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书面提出经费支出调整申请报告，说明调

整的原因及需调整的支出内容。

（二）提供需调整的支出明细表，包含项目代码、凭证号、

日期、摘要、金额等要素。

（三）由项目负责人在申请报告上签字，院部系分管科研的

副院长（副主任）审核同意并加盖院部系公章后，交由计财处按

规定批准执行调整；科研项目经费支出单次调账金额在 5 万元以

上（含 5 万元）的还需经科学技术处签字盖章确认后，方可交由

计财处批准执行调整。

三、本实施细则解释权归计财处，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执

行。《中国药科大学科研项目经费支出调整实施细则》（药大财

〔2013〕225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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